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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为其下属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人名称：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瑞德

有限”）、郑文军先生 

 被担保人名称：北海硕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海硕华”）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 1.5 亿元人民币，已实际为其担保的余额 0 元。 

 截至目前本公司除对下属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外，无其它对外担保事

项，无逾期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奥瑞德有限全资孙公司北海硕华业务发展和实际运营需要，公

司全资子公司奥瑞德有限及郑文军先生（公司全资孙公司江西新航科技有

限公司及北海硕华法定代表人）拟为北海硕华申请的合计 1.5 亿元 1 年期

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7 年 3 月 16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同意由奥瑞德有限与郑文军先生共同为北海硕华本次申请银行贷

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名称：北海硕华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500MA5KC1ME7F  

法定代表人：郑文军  

注册资本：2000 万  

住所：广西北海工业园区内台湾路以南、吉林路以东北海市新元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1#厂房 

经营范围：光学元件、半导体元件、机械设备及部件研发、加工、销

售；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北海硕华总资产 30,428.98 万元，负债总

额 23,435.66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3,435.66

万元，资产净额 6,993.32 万元，2016 年度营业收入 26,757.45 万元，净

利润 4,993.32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92.70 万元。  

（二）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系  

被担保人北海硕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奥瑞德有限的全资孙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奥瑞德有限持有江西新航科技有限公

司 100%股权，北海硕华为江西新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北海硕华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分行申请一年期流动

资金贷款 1 亿元；拟向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南支行申请一年期流动资

金贷款 0.5 亿元。上述两笔贷款合计 1.5 亿元，拟由奥瑞德有限与郑文军



先生共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奥瑞德有限及北海硕华尚未签订相关贷款协议及担保

协议，担保协议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公司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从维护公司

股东利益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本次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方案有关的一切事

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更改相关协议（含担保协议），超出授权范围外

的其他事项，公司将另行决策程序。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其下

属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北海硕华目前经营稳定，

其本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有利于满足其对运营资金的需求，有利于其正

常生产经营；考虑新航科技目前尚处于业绩承诺期内，新航科技原主要股

东郑文军、范龙生出具了《承诺书》，承诺凡新航科技及其子公司在业绩

承诺期间向银行贷款，以及需要奥瑞德有限提供担保的，该等贷款到期不

能归还则原新航科技主要股东将无条件作为第一顺位还债人，承担归还贷

款的责任，且该承诺不可撤销。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该事项风险可控，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由奥瑞德有限为北海硕华申请综合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下属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担保总

额为 115,633.0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4.54%。公司不

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03 月 16日   


